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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总工会
芜工〔2024〕11号

★

芜湖市总工会 2023 年度小额缴费工会组织
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公告

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：

根据全总办公厅《关于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

额返还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2〕47 号）和全总财务部

《关于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

补充通知》（工财发〔2023〕22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市 2023 年

度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返还支持政策公告如下：

一、支持政策内容

1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工资总额口径和工会经费拨

缴有关规定，按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且全年上缴工会经费低于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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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 (不含)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缴纳的工会经费全额返还。

2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由财政保障基本支出的党政机关、

事业单位中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不适用全额返还支持政策。

3、未按时足额上缴经费导致年度上缴经费低于 1 万元的单

位，不享受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。

二、政策实施时限

政策实施时限暂定 2 年,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,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止。一年一申报。

三、网上申报返还流程

为便于基层工会办理有关手续，提高返还效率，申报和审核

全部采用网上办理方式。流程如下：

1、请符合上述条件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于 2024 年 3 月 3 1

日前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www.ahzwfw.gov.cn）—选定“芜

湖市”—部门选择“市总工会”—选择“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

全额返还”后在线申请。上传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

支持政策申请表等有关等资料（见附件）后提交审核。

2、市总工会收到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申报信息后，于五个工

作日内完成在线审核，对审核未通过的单位及时联系对方修改或

告知不符合政策的原因。

3、市总工会审核后，5月底前集中办理经费返还。

4、对未在规定时间内线上申报的且符合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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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工会组织，按照应返尽返的原则，仍

给予返还。

四、政策发布

芜湖市总工会、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税务局、江北产业集中

区税务局、“芜工社”微信公众号

咨询电话：0553-3877591

附件：1.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申请表；

2.统一信用代码证（复印件并加盖工会公章或单位公章）；

3.2023年度全年每个月的工资发放表（压缩包）及对应

的银行转账凭证（压缩包）（复印件并加盖工会公章

或单位公章）；

4.2023年 6月芜湖市社会保险缴费结算通知单；

5.2023年 8月芜湖市社会保险缴费结算通知单；

6.2023年度工会经费缴纳完税证明。

芜湖市总工会

2024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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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总工会 2024年 2月 18日印发


